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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函【2017】0686 号 

 
关于对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

事项的问询函 

 

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我部注意到，6月 4 日，你公司发布《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

的公告》，拟以人民币 6.42 亿元现金购买陈金海、葛坤洪等交易对

方持有的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公司）38%股权。

现有如下问题，请公司进一步核实并披露。 

1、根据收益法评估，标的公司 100%股权的评估值为 16.92 亿

元，标的公司2016年末净资产 1.2亿元，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

约13倍，且评估报告中预测的标的公司未来五年业绩呈现逐年增长

趋势。请公司说明：（1）收益法评估的主要假设及依据；（2）结

合游戏行业发展基本状况，说明预测的合理性。请评估师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、根据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采取差异化定价方式，其中，陈

金海、葛坤洪获得的交易对价对应的君海网络估值为 30.42 亿元，

动景科技、创兴客和新余瑞翔获得的交易对价对应的君海网络估值

为 13.52 亿元，都与君海网络 16.92 亿元的评估值及 16.90 亿元的

交易作价差异较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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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的交易对价的依据，与本次交易评估值及交易作价差异较大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相关各方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，以及对上市

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。 

3、交易对方陈金海、葛坤洪承诺，标的公司 2017 年、2018 年

和 2019 年的税后净利润数(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)分别为1.3亿元、1.69亿元和2.197亿元。

如标的公司业绩未达到前述金额，陈金海、葛坤洪将以现金方式进

行补偿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业绩承诺是否基于标的公司的

评估预测，如是，请补充披露陈金海、葛坤洪以远高于君海网络评

估值的价格获得交易对价但基于评估预测进行业绩承诺的合理性，

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；（2）

现金补偿的保障措施。 

4.根据公告披露，公司2017年 1月收购君海网络时，君海网络

100%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8.35 亿元，远低于本次交易中君海网络 100%

股权对应的交易作价 16.90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这两次临近交易中君

海网络的交易作价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、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手机游戏的发行和运营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主要游戏的名称、运营模式、收费

方式,主要游戏收入及占其游戏业务收入的比例；（2）标的公司主

要游戏的用户数量、活跃用户数、付费用户数量、充值流水等；（3）

如标的公司从事游戏平台运营业务的，截至公告日运营的游戏数量、

收入情况和主要客户。 

6、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 2016 年实现净利润为 4470.18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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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2017 年 1-4 月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 4120.12 万元。请公司说明

2017 年 1-4 月经营业绩大幅度增长的原因。请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

见。 

7、技术研发人员及管理团队对游戏公司的经营有重要作用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标的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在本次收购完成

后是否会发生变动；上述人员是否承诺继续履职，及其承诺期限；

上述人员是否签订离职后的竞业禁止协议；标的公司的管理层及核

心技术人员流失对公司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其应对措施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6月 9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 
 


